北京市大兴区兴丰街道办事处

2025年执法统计年报
根据《北京市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，兴丰街道办事处现将2025年度行政执法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
执法主体名称：北京市大兴区兴丰街道办事处。

数量情况：1

执法主体的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 

本单位共设置8个A类综合执法岗位，实际在岗执法人员共计8名，行政执法人员投入100%。

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
执法人员参与执法率100%。
四、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
本单位对所涵盖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个体工商户进行执法检查，在检查过程以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更好地对所涵盖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个体工商户进行服务。
五、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
按照2025年行政执法检查计划100%完成。全年共进行执法检查3058次。本机关对同一企业实施现场检查年度频次上限为 6次/年。
六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
行政处罚案件170起（含不予行政处罚），其中，一般程序处罚立案77起，罚款21万余元；简易程序处罚立案93起，罚款0.31万元；不予处罚案件33起，免罚金额17万余元。

行政强制案件：无

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
全年受理投诉、举报案件为644件，均已按时办理。其中涉及违法建设110件、游商84件、施工工地56件、非机动车停放66件、机动车停车管理8件、交通管理0件、噪音扰民28件、油烟扰民72件、道路洒水28件、小广告及户外广告43件、吸烟5件、灯光扰民2件、市容环境25件、祭祀焚烧16件、市政方面0件、住房方面0件、城乡建设方面0件、环境保护24件、其他案件77件。
八、其他情况
应当公示的其他事项，本单位将会按照法规要求，定期在大兴区政府网站进行公示。   



